
更新日期 109.03.11 

 

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會勘 

 

壹、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其他文件及份數： 

  一、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申請書 1份。 

  二、若未辦保存登記者，除上述申請書外，請另檢附： 

   （一）建物勘查結果通知書或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物勘測成果圖 1份。 

  （二）若房屋於 77年 4月 29日以前建築完成，應填具房屋基地坐落申

明書 1份。 

    三、本人所有土地申請自用住宅用地已達 2處以上，且自用住宅用地面

積超過都市土地 3公畝、非都市土地 7公畝者，除上述申請書外，

請另檢附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適用順序申明書 1份。 

    四、本人及配偶、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所有符合土地稅法第 9條及第 17

條第 1項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超過 1處以上者，除上述申請書外，

請另檢附地價稅依土地稅法第 17條第 3項規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申

明書 1份。 

    五、如有三親等以外之他人設籍，無租賃關係者，除上述申請書外，請另檢附 

土地所有權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或設籍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 

貳、處理時限：18天。 


